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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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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桃園市中壢火車站公辦都市更新

達成改善都市景觀及復甦都市機能之目的

中壢車站為重要交通門面，北側臨近商圈、南側以住宅
為主，車站周邊建築物多為密集欠缺公共設施及整體規
劃，透過此案改善民眾居住環境品質、維護公共安全。

4

為改善中壢車站地區老舊建物問題，
周邊地區欠缺整體規劃，爰此桃園市
政府刻正辦理「桃園市中壢火車站公
辦都市更新案」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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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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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計畫名稱
桃園市中壢火車站公辦都市更新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計畫範圍四至界線
本案位於中壢區中壢火車站完整街廓
北-中和路為界
南-新興路為界
東-中新地下道為界
西-龍岡地下道為界



計畫範圍-權屬關係

▌土地權屬-總計 類別 管理機關 筆數 範圍面積(m2) 百分比(%)

國有地

鐵路局 13 6,681.16 53.16%

桃園市養工處 1 20.00 0.16%

國產署 5 187.75 1.49%

捷運工程局 1 65.00 0.52%

私有地 私人 67 5,613.86 44.67%

合計 87 12,567.77 100.00%

7*本次僅針對私有土地之地上物及國有土地上占用之地上物進行查估作業



計畫範圍-地上物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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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現況 現況使用情形經調查綜整可分為建物、道路、地坪等，詳圖。



地上物查估作業說明

9



地上物作業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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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估作業內容說明

• 現況查估：

含建築改良物、農作改良物及設備
遷移等

• 成果繕造：

編制各項地上物查估調查表、清冊、
相片成果等

• 成果提送：

於期限內遞交成果

• 疑義處理：

協助機關受理地上物複(漏)估申請、
製作複(漏)估查估報告

• 異議回覆：

回覆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利害關
係人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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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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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及書表製作
• 彙整作業範圍內之地籍資料及圖資，整理各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權人資訊，包
含地段、地號、合法登記建號、面積、所有權人、持分及所屬計畫區之都市
計畫第一次主要計畫發布時間等資訊。

•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圖資進行套繪分析，且至農林航測所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申請都市計畫第一次發布時間前之航照圖，以利後續地上
物查估作業。

• 本案之土地部分為公有土地，會與管理單位釐清範圍內土地是否有租賃情形，
以利後續地上物查估作業時之權屬認定。

案名 第一次主要計畫發布時間

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 61年2月



查估時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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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排定
• 本次「桃園市中壢火車站公辦都市更新」排定查估時程為111年7月4日至111
年7月13日，共計8個工作日，實際時程依查估現況彈性調整。

▌寄發通知
• 本次查估時程通知書，預計於111年6月24日以掛號信件寄發，寄達時間依實際郵寄作業流程
為準，通知予各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權人(權利人)，於地上物查估作業當日，會同或通知承租戶
協助調查。

• 於查估時程表備註欄位載明作業人員聯絡方式，俾利土地所有權人或承租戶聯絡，另隨文檢
附需提供之佐證文件與申請機關。



地上物現場查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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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範圍內牴觸之土地改良物之種類
• 利用適宜工具，進行查估作業丈量、清點
• 建築物功能測試

STEP 1：丈量清點

• 建物重建單價計算為評點法
• 房屋主要構造及類別，與粉裝造作均有規

定評點數，應詳實紀錄各建物之實際情形
於調查表

STEP 2：評點作業

• 標的物各角度全景、近照均須拍攝紀錄
• 應顯示拍攝照片之日期

STEP 3：現況拍攝

• 記錄權利人土地及改良物等基本資料
• 現場紀錄量測數據，載於查估表上
• 描繪建築改良物簡化之建物平面圖
• 釐清建物座落及方位

STEP 4：紙本紀錄

• 針對調查結果及其他問題，詳盡地與地主或所有
權人說明與釐清

• 紀錄所有權人基本個資，包含住址、電話
• 與所有權人確認並簽名此次查估項目

STEP 5：確認簽章



應備文件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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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有建築物者
• 未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

• 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既存事實認定之證明文件
(下列擇一)

應備文件 申請機關

建物登記謄本 各地政事務所

使用執照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理處或區公所

電表、水表、瓦斯、電話費單 最近一期之繳費單

戶籍謄本(全戶、半年內) 各戶政事務所

• 已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

▌有營業處所或工廠者

應備文件 申請機關

商業登記證明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商登記科

工廠登記證明

近三年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北區國稅局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

營業稅繳納證明

營業申報表 會計報表留存

用電契約憑證 台灣電力公司

應備文件 申請機關

房屋設立稅籍證明
(含初次設立年份)

地方稅務局

用水或用電證明影本
(含初次接水接電年份)

電力公司或自來水公司

戶口遷入證明(全戶)
各戶政事務所

門牌編訂證明

應備文件 申請機關

使用執照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理處或區公所

房屋設立稅籍證明 地方稅務局

電表、水表、瓦斯、電話費單 最近一期之繳費單

戶籍謄本(全戶、半年內) 各戶政事務所



地上物價格計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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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價格計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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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內容 對應法令

建築改良物
雜項工作物
人口遷移費

• 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110.08.09)
• 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標準(110.03.02)

水利設施
• 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110.08.09)
• 桃園市地下水井拆遷補償費及救濟金查估標準(108.04.29)

農作改良物

• 土地徵收條例
• 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內政部)
• 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發給對象及領取辦法
• 桃園市農作改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畜產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費及

遷移費查估基準(109.01.07)

設備遷移
• 桃園市工廠與商業搬遷補助費救濟金及營業損失補償費查估基準
(110.01.06)

營業損失
•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內政部)
• 桃園市工廠與商業搬遷補助費救濟金及營業損失補償費查估基準
(110.01.06)

建築改良物

• 自行拆遷獎勵金
• 人口遷移費
• 工廠生產及營業
設備之拆遷補助

水井及水利設施
• 水井

• 水利設施

農作改良物



建物樣態 建物重建單價(元/坪)

輕鋼平房 27,400~43,800

磚造平房 39,500~63,200

磚造二層樓 40,900~65,500

加強磚造平房 47,300~75,600

加強磚造二層樓 49,700~79,500

加強磚造三層樓以上 49,700~79,500

地上物價格計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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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查估價格之決定

建築改良物

建築改良物係以「建築改良物面積x總評點x評點計值」計算重建價格，且該價格不予折舊。

• 建築改良物之總評點係以房屋主要構造及類別、粉裝材質造作(屋外牆、室內牆、屋頂、樓地板、天
花板、門窗裝置、浴廁設備等)、特殊設備(各樓層陽台、房屋屋頂女兒牆等)規定之點數，加總後並計
算樓高加成而得。

• 下表依本案範圍內主要之建築改良物樣態，概估重建單價區間，但因各建築改良物內部裝潢組成不一，
而其為評點計算之重要因素之一，故實際仍以現場調查後之結果為準。



人口數
建築物全部拆除之人口遷移費

（新臺幣：元/每戶）
建築物部分拆除之人口暫行遷移費

（新臺幣：元/每戶）

單身 120,000 96,000

二人 120,000 96,000

三人 160,000 128,000

四人 200,000 160,000

五人 240,000 192,000

六人以上 280,000 224,000

地上物價格計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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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改良物

• 合法建物依建物重建價格100%計算補償金，如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自動拆遷者，則加發建物補償金50%

之自動拆遷獎勵金。

• 其他建物(未具合法證明文件)依建物重建價格60%計算救濟金，如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自動拆遷者，則加

發建物救濟金50%之自動拆遷獎勵金。

人口遷移費

人口遷移費係依據「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第9條規定，以現址設立戶
籍，並有居住事實者為限，及依據「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標準」第6條規定，

以各戶戶籍人口數核算遷移費。

◆居住事實以現場寢具及廚房、衛浴設備狀況加以判定



地上物價格計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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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改良物

農作改良物係依據「桃園市農作改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畜產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

規定，以查估現場判斷作物種類，輔以樹徑尺、捲尺等工具量測規格等級，並以種植數量、面積計算補

償價格。

畜產養殖物

畜產養殖物係依據「桃園市農作改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

畜產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規定，

以查估現場判斷養殖物種類，並以清點數量計算遷移費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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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價格計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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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與商業搬遷補助費救濟金及營業損失

• 機具搬遷補助費係依據「桃園市工廠與商業搬遷補助費救濟金及營業損失補償費查估基準」規定，土

地或土地改良物供合法營業使用者，其因公共工程拆除時，得發給生產設備遷移補助費。

• 以查估現場清點、量測各項機具設備，並以設備之土木基礎、托運費用、拆裝費用、吊車租費計算其

搬遷補助費，並依據工廠或商業之公司、工廠、稅籍登記作為補償判斷依據。

種類
公司(商業)登

記
工廠登記 稅籍登記 營業損失 搬運費用

土木基礎費用
托運費用
拆裝費用
吊車租費

工廠

現址 現址 現址 100% 100% 100%

現址/
本市

非現址
現址/
本市

0% 70% 70%

本市 無 本市 0% 70% 70%

商業

現址
非現址

-
現址/
非現址

100% 100% 70%

無登記 -
現址/
非現址

0% 70% 0%



地上物價格計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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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與商業搬遷補助費救濟金及營業損失

• 營業損失係依據「桃園市工廠與商業搬遷補助費救濟金及營業損失補償費查估基準」第11條至第13條

規定計算，土地改良物供合法營業使用者，因公共工程拆除時，得發給營業損失，並依據工廠或商業

是否符合營業稅起徵點作為判斷依據。

補償種類 補償依據 補償費計算

依損益表 三年度損益表 營業淨利+利息收入-利息支出之三年平均

依拆除面積

15m2以下 66,000元

15m2～150m2 66.000加計大於15m2部分，以1,100元/m2計算

超過150m2 214,500元加計大於150m2部分，以660元/m2計算



地上物價格計算說明-總歸戶清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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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認基本資料

二、確認各補償
費、救濟金等項目 三、確認各項金額統計



地上物查估作業結果-調查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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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人口遷移費

主建物項目

附屬設施項目

雜項遷移項目

各項金額總計



地上物查估作業結果-調查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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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先確認所列建築改良物目前用途、樓層別及面積資料。

二. 「房屋主要構造及類別」所列為房屋構造、樓層別、房屋構造體、室

內隔牆構造體之查估項目資料，皆有相對應之評點點數。

三. 「粉裝造作」所列為屋外牆、室內牆、屋頂、樓地板、天花板、門窗

裝置、浴廁設備之查估項目資料，皆有相對應之評點點數。

四. 「特殊設備」所列為窗戶、房屋各樓層陽台、房屋屋頂女兒牆之查估

項目資料，皆有相對應之評點點數。

五. 各種房屋之標準高度每層樓訂為2.7公尺至3.6公尺，房屋樓層高度將

按比例加成評點點數。

六. 「單位面積評點數」係依「房屋主要構造及類別」、「粉裝造作」、

「特殊設備」所列各項評點點數加總總合，因此可得知此房屋平房/1F

總評點為1704.75點，建物重建價格即為單位面積評點數x房屋面積

(m²)x評點計值(13.8元/點)。

所以：本棟1層樓加強磚造平房，

總價(元)：1704.75點x評點計值(13.8元/點) x房屋面積(115.66m²)

=2,720,965.11元≒2,720,965元(個位數四捨五入)



地上物查估作業結果-調查表閱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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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農林作物項目

農業機具項目

各項金額總計

臨時農業設備
項目



民眾提問及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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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大有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高書頤專員 03-2873991#11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都市更新科蕭小姐 03-3324700#3108


